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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岢夆

4024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九十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九十七年度稅前損失 (811,343) 
　加:　所得稅利益 19,110,037  
九十七年度淨利 18,298,694  
　　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 (1,829,869) 
九十七年度可分配盈餘 16,468,825  
期初未分配盈餘餘額 51,416,615  
截至九十七年底可分配盈餘 67,885,440 
九十七年度不分配盈餘 0 
期末未分配盈餘結轉下期 67,885,440 

註1.加回96年盈餘分配實發數少於股東會通過數2,507。

董事長：吳亦圭　　　　經理人：吳憲聰　　　　會計主管：費莉莉

岢夆

　註1

時間：九十八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點：桃園縣觀音鄉觀音工業區工業五路三號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禮堂
出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75,314,283股，占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114,835,210股之65.58%。
列席：吳世宗會計師、李傑儀律師
主席：吳憲聰（吳亦圭董事長指定吳憲聰董事代理主席）  記錄：黃惠珍
主席宣布開會(到會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足法定額)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詳見議事手冊)
　　一、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營業狀況。
　　二、監察人查核九十七年度會計表冊報告。
貳、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九十七年度會計表冊，敬請　承認。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財務報表（請參閱附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純益為新台幣18,298,694元，當年可分配盈餘新台幣16,468,825元，累計可分配盈餘新

台幣67,885,440元，擬全數予以保留，不分派，請參閱「盈餘分配表」。
　　　　　二、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為配合經濟部要求，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增列代碼

「ZZ99999」，擬修正章程第二條條文。
　　　　　二、另於第三十八條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三、檢具「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為配合主管機關要求，擬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頒布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配合實務運作情形，擬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頒布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配合實務運作情形，擬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租稅減免，擬選擇採用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放棄股東投資抵減，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增資擴展生產藍寶石單晶計劃，前於96年3月26日獲工業局核發符合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核准函在

案。本公司並於同年9月7日完成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一千五百萬股，每股面額十元，以三十五元溢價發行，
募得資金新台幣五億二千五百萬元。

　　　　　二、本公司經試算藍寶石單晶產品未來如獲利，公司選擇公司五年免稅並依法令延遲免稅期四年，所享之所得
稅利益金額大於股東投資抵減。

　　　　　三、擬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規定，於股東開始繳納股票價款之當日起二年內，選擇採用免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並放棄股東投資抵減。

　　　　　四、是否可行，敬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一分。

主席：吳憲聰　　　　　　　　　　　　　　　　　記錄：黃惠珍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餘略)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第一項略）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原
符合本程序第三條規定而嗣後不符合，或
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
致超過本程序第四條所訂額度時，則稽核
單位應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
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
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將該
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第三項略）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略）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或依本程序規
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
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
依本程序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
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
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公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或依本程序
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
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者。

（四）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其餘額
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者，
或依本程序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
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者。 

三、（略）
四、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九號之規定，

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
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

亦應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該作業程
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
準。 

（餘略）

修 正 條 文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

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子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餘略)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第一項略）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
符合本程序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超限時，
則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
書保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訂定改善計畫，
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以及報告於
董事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三項略）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略）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者。

三、（略）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

亦應命其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該作
業程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
算基準。 

（餘略）

修 正 理 由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五條修
正。
本項新增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二十條
修正。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二十五條修正。
同第二項

同第二項

同第二項

同第二項

與第六條第五款重
覆，爰予以刪除。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十三條修正。

原 條 文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一、（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略）
（二）（略）
前二款有價証券屬長期投資每筆其金額在新
台幣五億元（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於
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其每筆金
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者，須提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略）
（二）經營策略
1.以避險為目的。
2.以特定用途交易為目的。

（三）權責劃分
1.（略）
2.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 C.（略）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

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總財務長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E.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總財務
長。

(2)（略）
3.會計部門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5.績效評估
(1)~(2)（略）
(3)財務部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

勢及市場分析予總財務長作為管理參考與
指示。

6.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

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司
實際業務需求（含未來預計產生部位）
為限。

B.特定用途交易
本公司從事特定用途交易金額以不超過
公司淨值10%為限。

(2)損失上限之訂定
有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乃在規避風險及
取得固定收益，故無損失上限設定之必
要。

二、（略）
三、會計處理原則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相關規定
辦理。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餘略）

（五）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餘略）

修 正 理 由

文字修訂。

明確定義本公司之經
營策略。

依 據 櫃 買 中 心
97.11.5日證櫃監字
第0970202352號函
辦理。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18條第一
款修正。

依據櫃買中心97.11.5日
證櫃監字第0970202352
號函辦理。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18條第一
款修正。

文字修訂。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30條第一項新增第一
項第四款並調整款次。

修 訂 條 文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一、（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略）
（二）（略）
前二款有價證券屬長期投資其每筆金額在新
台幣五億元（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於
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其每筆金
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者，須提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略）
（二）經營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以規避風險
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本公司業
務經營所產生的風險為主。另交易對象，應
依本公司營運需要，選擇條件較佳之金融機
構從事避險交易，以避免產生信用風險；同
時，外匯操作必須清楚界定是為避險性或追
求投資收益之金融性操作等交易型態，以作
為會計之基礎。
(三）權責劃分
1.（略）
2.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 C.（略）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

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總經理核准後，
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E.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總經理。

(2)（略）
3.會計人員
4.衍生性商品交易授權層級及額度
（1）交易之承作：

（2）交易之簽核：

5.績效評估
(1)~(2)（略）
(3)財務部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

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理參考與指
示。

6.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a.匯率避險

財務部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

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已持
有及預期未來公司因業務所產生之應收
應付款項或資產負債互抵之淨部位為限。

b.除匯率外之其他避險
以不超過公司針對該項風險所暴露之部
位為原則。

B.非避險性交易額度
任一時點之契約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會計年度最後一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為限。

(2)損失上限之訂定
A.避險性交易：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為全部或個別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五。
B.非避險性交易：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為全部或個別契約金額之百分之十。
二、（略）
三、會計處理原則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餘略）

（六）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餘略）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左：
１、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２、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３、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

業。
４、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５、F401010國際貿易業。
６、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四日訂立，於民國
八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
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九十八年
六月十日第十八次修正。

修 正 理 由

配合主管機關之規
定修正

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原 條 文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左：
１、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２、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３、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

業。
４、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５、F401010國際貿易業。
６、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四日訂立，於民國
八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
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第一、二項略）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１、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事項，

經本公司權責部門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
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本公司已
設置獨立董事者，於董事會討論資金貸與
或短期融資事項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２、財務部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備查簿。
但屬關係人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帳款、其
他應收款超過正常授信期限一定期間視同
資金貸與者，由會計部另行建立備查簿。
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資金貸與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
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３、(略) 
４、(略) 
５、因情事變更，致貸與餘額超限時，財務

部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監察人。

（二）審查程序
１、（略）
２、（略）
３、（略）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
信用之個人或企業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
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務部之審查報告辦
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意其章程是否
訂定得為保證之條款。

第六條：資金融通期限與計息方式
本公司資金貸與最長以一年為限，如逾一
年時，須另呈報董事會核准。

貸與資金之計息，參考金融機構短期借款
之平均利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
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略）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本

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
一時，財務部（會計部）應即檢附相關資
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
理公告申報：

１、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２、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３、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資金貸與，其貸與餘
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
者。

４、依前開一~三目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
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以上者。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資金貸與
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並應於每月
五日前將上月份辦理資金貸與之餘額、對象、
期限等，以書面彙總向本公司申報。 

（二）（略）
（三）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
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之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若發現有
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
蹤報告呈報董事會。

修 正 理 由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三條，
增列本項。

明定權責部門及規範
視同資金貸與之辦理
程序。

配合第1目修正予以
刪除。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十六條
修正。

修正文字

修正文字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二十二條修正。
同第1目

同第1目

刪除本目

新增本項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十條修
正。

修正文字

修 正 條 文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
資金貸與時，其金額不受貸與企業淨值百分
之四十之限制，且融通期間得另行訂定，不
適用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之規定。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１、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事項，

經本公司財務部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並
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但屬關係人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帳款超過正常授信期
限一定期間視同資金貸與（以下簡稱視同
資金貸與）無法於事前提報董事會決議通
過者，得於最近一次董事會追認。本公司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於董事會討論資金貸
與或短期融資事項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２、財務部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備查簿。
但屬視同資金貸與者，由會計部另行建立
備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
資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
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３、(略) 
４、(略) 
５、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合本程序

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改善計
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二）審查程序
１、（略）
２、（略）
３、（略）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
信用之個人或企業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
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務部之審查報告辦
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意其章程是否
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款。

第六條：資金融通期限與計息方式
本公司資金貸與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如
逾一年時，須另呈報董事會核准後才得以
續借。
貸與資金之計息，參考金融機構短期借款
之平均利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
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略）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本

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
一時，財務部（會計部）應即檢附相關資
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
理公告申報：

１、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２、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以上者。

３、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他人金額
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
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二款各目應公告申報之事，
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提供資金貸
與時，應命其依相關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及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
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並
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份辦理資金貸與之餘
額、對象、期限等，以書面彙總向本公司報
告。

（二）（略）
（三）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查核
子公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之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
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
呈報董事會。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岢夆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岢夆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岢夆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岢夆

每 筆 交 易 之 授 權
額 度
美金一○○萬元(含)
以下
美金五○○萬元(含)
以下
美金一○○○萬元(含)
以下
美金一○○○萬元以
上

交 易 承
作 層 級
授 權 交
易 人 員
財 務 部
門 主 管

總 經 理

董 事 長

單 筆 成 交
金 額
美金一○○萬元(含)
以下
美金五○○萬元(含)
以下
美金一○○○萬元
(含)以下
美金一○○○萬元以
上

核 決
權 人
授 權 交
易 人 員
財 務 部
門 主 管

總 經 理

董 事 長

每日累計
成交金額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每 筆 交 易 之 授 權
額 度
美 金 五 ○ ○ 萬 元 以
下
美 金 一 ○ ○ ○ 萬 元
以 下
美 金 一 ○ ○ ○ 萬 元
( 含 ) 以 上

交 易 簽
核 層 級
財 務 部
門 主 管

總 經 理

董 事 長

越峰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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